中国教育工会湖南科技大学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会会员结婚、生育和
退休慰问工作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：
为进一步做好我校工会会员婚育和退休慰问工作，规范工会经费使用，简化财务报账手续，不断增强教职工的归属感、获得感、幸福感、荣誉感。现就工会会员结婚、生育和退休慰问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慰问标准
工会会员结婚、生育时，可以给予不超过500元的慰问品；工会会员退休离岗时，可以给予不超过500元的纪念品。
二、发放方式
慰问品（纪念品）由校工会统一采购，各分工会年初到校工会预领一定数量的慰问品（纪念品），慰问对象填写《湖南科技大学工会会员慰问审批表》并将相关材料复印件（结婚证、出生证明、退休通知）交分工会，分工会对其进行慰问并发放慰问品（纪念品）。各分工会于当年11月30日前，将《湖南科技大学工会会员慰问审批表》及相关材料交校工会。
三、发放对象
当年结婚、退休的教职工，以及生育的女教职工。
四、注意事项
1.结婚、生育、退休慰问品发放仅限当年（结婚、生育慰问限入职湖南科技大学以后），跨年原则上不再补发。
2.各分工会应主动做好政策宣传、信息核对、材料收集、慰问发放等工作，及时把学校人文关怀送达到每一个教职工心坎上。

附件：湖南科技大学工会会员慰问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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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此表仅限校工会对婚育、退休工会会员慰问；2.需附复印件（结婚证、出生证明、退休通知等）；3.退休纪念品发放可不填配偶信息；4.本表一式两份，校工会、分工会各存一份。 
